
【楼市快讯】

调控首套组合拳出场：二套房首付不得低于四成

1 月 10 日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

康发展的通知》（下称《通知》），打出了一套调控房地产市场的“组合拳”。规

定二套房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 40%，但贷款利率严格按照风险定价。值得

注意的是，《通知》并未提及此前国务院高层会议所鼓励的改善型住房。

《通知》涉及土地、信贷、市场监管等 11 个方面，被业内简称为“国十一

条”。主要从增加供应、抑制投机和强化监管三方面入手。

ü 在增加供应方面

除高价房外，几乎所有住房类型都被纳入其中。《通知》要求加快推进保障

性安居工程建设，并为此设置了新的目标：力争到 2012 年末，基本解决 1540

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。

ü 在抑制投机需求方面

《通知》从信贷和税收政策入手，实现“差别化”。《通知》明确二套房贷首

付款比例不得低于 40%，其中还明确二套房贷要以家庭为单位计算，也就是说，

借款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购房都纳入二套房的统计范畴。

《通知》没有像 2007 年楼市疯涨时期那样“一刀切”地设定为 1.1 倍利率，

而是要求地方银行按照风险定价。虽然以家庭为认定单位能够扩大二套房涵盖的

范围，但《通知》对二套房贷的贷款利率没有作出具体规定，地方具体层面仍有

不少“打折”的空间。

ü 强化监管



在市场监管方面，《通知》要求开发商不能分层、分单元办理商品房预售，

已取得预售许可的房地产开发企业，要在规定时间内一次性公开全部房源，严格

按照申报价格，明码标价对外销售。此举正是针对开发商分批销售商品房，捂盘

抬价的市场痼疾。尤其引人关注的是，《通知》还特别提出，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要进

一步规范国有大企业的房地产投资行为。

2009 年房地产市场之所以勃发，宽松的信贷被认为是原因之一。《通知》也

对此要求加强房地产业务贷款的监督管理，对信贷资金流向和跨境投融资活动的

监控，防范信贷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，防止境外“热钱”冲击我国市场。

对于“国十一条”的颁布，业内普遍认为，一系列楼市组合政策将抑制投资

性购房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大中城市房价的过快增长。但由于政策相对温和，不

会造成房地产行业大起大落。

附件：“国十一条”要点

    1、增加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有效供给

    ●加快中低价位、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建设。

    ●增加住房建设用地有效供应，提高土地供应和开发利用效率。

    2、合理引导住房消费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需求

    ●加大差别化信贷政策执行力度。

    ●继续实施差别化的住房税收政策。

    3、加强风险防范和市场监管

    ●加强房地产信贷风险管理。

    ●继续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。



    ●进一步加强土地供应管理和商品房销售管理。

    ●加强市场监测。

    4、加快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

    ●力争到 2012 年末，基本解决 1540 万户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的住房问题。

    ●中央将加大对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支持力度

    5、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责任

    ●进一步健全和落实稳定房地产市场、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由省级

人民政府负总责，市、县人民政府抓落实的工作责任制


